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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农办质发〔2025〕95号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征集2025年度

辽宁省农业农村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根据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征集2025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

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辽市监函〔2025〕3号）要求，为做好农业

农村地方标准立项有关工作，省厅决定公开征集2025年度农业农

村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制定项目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我

省《实施意见》《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5年省

政府工作报告》、落实国家“两新”“两重”政策重点任务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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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及农业农村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的重点项目；国家、

省相关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意见、方案、规划中提出的重点

项目；已列入各级科技部门科技计划的项目。农业农村领域重点

制定项目包括粮食安全、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种质资源、高标

准农田建设及黑土地保护、动物疫病防治、农村人居环境、海洋

渔业资源保护等相关标准。

2.修订项目重点围绕以下方面：《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辽宁

省农业地方标准集中复审结论的通告》（可通过省农业农村厅官网

查看）中复审结论为修订的，原标准起草组可提出修订项目建议。

标准发布超过5年，技术指标发生重大变化或在标准推广实施过程

中发现问题的，原标准起草组应提出修订项目建议。2024年关于

规范地方标准制定和应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处理结论

为修订的项目，原标准起草组应提出修订项目建议。以上情形，

2025年未申请修订的，省厅将组织开展标准复审，并将复审结论

为废止的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废止。

3.一般产品及其检验方法、生产加工、流通、使用等相关标准，

农药、兽药、化肥、饲料等产品标准，有机、绿色、无公害等产

品认证标准，原则上不制定地方标准。

4.申报的项目计划不得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和市场竞争，

以及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二、申报主体

农业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均可申报。鼓励科研院所与行业协

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共同申报。

三、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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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项目申报。申报制定项目的，在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基础

上，对提出的项目计划进行查重（关注“辽宁标准化”微信公众号

或http://www.lnsi.org:8081/StdSearch/PublicSearch.aspx以及往年立

项文件），并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符合我省发展需要情况提

供说明，填写《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附件1），同

时提交标准草案（标准草案按照标准正文格式要求编写）及编制

说明（样式见附件3）。

2.修订项目申报。申报修订项目的，原标准起草组可直接申报；

原标准起草组放弃修订，经与原标准起草组沟通协商后，新申报

主体可进行申报。

3.申报截止时间。申报单位于3月10日前将附件1、附件2、标

准草案、编制说明的纸质版（一式三份）及所有材料电子版报各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修订项目需同时报送原标准起草组同

意修订的证明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

4.标委会审查要求。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在查重基础上，

对附件1、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的内容进行论证、筛选，严格把控

申报计划质量，控制数量，并对申报计划进行排序，按照推荐顺

序汇总填写附件2。在筛选排序过程中，对既往完成率偏低的申请

单位（科研院校具体到院所、事业单位具体到分中心）的项目计

划，秘书处应酌情不予考虑或将其排序靠后。于3月17日前将各项

目计划的附件2纸质版（农业农村标委会同时需报送各分标委汇总

表）及所有申报材料（附件1、附件2、标准草案、编制说明）的

电子版报省厅监管局（报送项目数量另行通知），厅里组织相关业

务处室、专家进行评审并确定项目计划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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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联系人：杜冰

联系电话：024-23447862

电子邮箱：lnncpjg@163.com

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综合楼A座

省农业农村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陈绍莉、李军

联系电话：024-67999015

电子邮箱：lnsnybwh@163.com

通讯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陵园街7-1号甲

省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卞大伟

联系电话：15040236219

电子邮箱：806238660@qq.com

通讯地址：沈阳市皇姑区辽河街60号

省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高志峰

联系电话：024-24229579；15040213179

电子邮箱：nine_gzf@163.com

通讯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5号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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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杨军

联系电话：15140686786

电子邮箱：kjxhdl@163.com

通讯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52号大连海洋大学

省鹿养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田景鑫

联系电话：024-48823443；13190495203

电子邮箱：hrtix@163.com

通讯地址：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路46号

省伴侣动物（宠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黄鑫

联系电话：19824818198

电子邮箱：lncwmsc@163.com

通讯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镇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1.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

2.2025年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汇总表

3.辽宁省地方标准《XXXXXXXXX》编制说明样式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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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书

标准名称

制定或修订 □制定□修订 修订标准编号

所属领域（单选）
□农业□工业□服务业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强制或推荐 □强制 □推荐

行业分类（单选）

□农业□林业□装备制造 □石油化工 □冶金 □环保 □信息化 □建筑

工程□水利□交通 □物流 □新材料 □节能 □特种资源 □军民融合□

卫生□公共安全 □服务业（服务提供者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和公益性事业单位）□其他

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计划起始年 年 月 完成年限 年 月

适用范围

必要性和可行性，

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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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标

准主要结构构架、

主要技术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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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标

准主要结构构架、

主要技术要求等）

同现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的协调性和一

致性情况

预期作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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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作为强制性标

准须说明理由

是否列入科技部

门科技计划、是否

包含专利

（详细说明并附证明文件）

是否纳入相关重

点工作任务

相关重点工作任务指：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我省《实施意见》、《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方案》、《2025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落实国家“两新”“两重”
政策相关重点任务；2024年关于规范地方标准制定和应用促进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涉及的标准修订任务。
例如：
1.本项目已纳入“两新”工作任务，为《标准项目清单》中第 XX项。
2.本项目是 2024年关于规范地方标准制定和应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工作处理结论为修订的项目。

备注

主要起草单位意见
省级对口标委会意见

(无对口标委会暂不填写)
归口管理部门意见

（印章）

年 月 日

（印章）

年 月 日

（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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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起草单位
省级对口标委会

(没有不填写)
归口管理部门 强制/推荐 制定/修订 计划起止时间

归口管理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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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辽宁省地方标准《XXXXXXXXXXX》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略）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略）

（三）起草单位

XXXXXXXXX。

（四）协作单位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五）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XXXXXXXXXX 编写小组成员与分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职务 工 作 单 位 任 务 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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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工作过程

（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

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

实验过程、统计数据、分析报告等），修订地方标准时，应详细

说明和原标准的主要差异情况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主要针对红小豆绿色生产技术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选地与整地、品种选择、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收

获、脱粒清选与贮藏和生产档案等技术内容做出了规定。

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红小豆绿色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中，

对品种选择、播种时间、种子精选、田间中耕除草、病虫害防治

等栽培管理，以及收获、入库贮藏等各技术环节均做出了详细规

定。本文件适用于红小豆绿色生产。通过本文件与《辽宁省地方

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 小豆生产技术规程》等相关标准配合使用，

对红小豆生产过程进行优化管理，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二）确定依据

本文件中的红小豆绿色生产的品种选择、播种时间、播种量、

播种方法、种肥及追肥的主要依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十一五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课题“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

站”（nycytx-18-Z7）、科技部支撑计划项目“出口杂豆品种改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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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示范”（2006BAD02B08-01-4）、农业农村部十二五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课题“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站”

（CARS-09-Z8）、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农业攻关计划项目“食用豆新

品种选育与栽培技术研究”（2014201008-3）、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农业攻关计划项目“高粱及特色杂粮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

（201401651-3）等重大课题研究的相关试验汇总结果，以及生产

试验、示范和调研的综合结果。

1、品种选择

在2012年～2014年的辽西地区试验的基础上，2015年在辽西

地区继续进行红小豆品种比较试验，参试品种包括：辽引红小豆

1号、辽红小豆2号、辽引红小豆3号、辽引红小豆4号、辽红小豆

5号、辽红小豆6号、辽红小豆7号等12个品种和高代品系，综合

性状表明辽红小豆2号产量、综合抗性及适应能力等各方面表现

突出。该品种属半蔓生中熟红小豆品种，株型为半蔓生型，株高

60cm～70cm，主茎分枝3个～5个，单株结荚50个～60个，荚长

9.4cm左右，单荚粒数5.5粒，百粒重21.5g, 属大粒型品种。

2、播种时间

2007年～2008年，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在院本部旱

田西试验地进行了播期试验。结果表明：辽宁省适宜春播地区的

播种时间应在5月20日前，另外田间播种温度地温在14℃～18℃

时，最适宜红小豆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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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春播红小豆物播期试验

名称 播种时间 成熟时间 成熟情况

辽红小豆 1号 5月 10日 9月 7日 完熟

辽红小豆 1号 5月 20日 9月 9日 完熟

辽红小豆 1号 5月 30日 9月 14日 完熟

辽红小豆 1号 6月 9日 9月 18日 完熟

辽红小豆 1号 6月 19日 9月 21日 完熟

辽红小豆 1号 6月 29日 9月 28日 完熟

辽红小豆 1号 7月 9日 -- 未成熟

辽红小豆 1号 7月 19日 -- 未成熟

表 3 不同播期对春播红小豆主要形态学性状和产量性状的影响

播种时间
株高

（cm)
主茎节数

（节)
分枝数

（个)
荚长

（cm)
单株荚数

（个)
百粒重

（g)
产量

（kg/hm2)

5月 10日 155.9 25.5 6.1 7.5 96.7 10.46 1957.92

5月 20日 157.3 25.8 6.5 7.5 112.5 10.55 2058.84

5月 30日 155.4 23.2 5.8 7.3 92.0 10.66 1873.16

6月 9日 141.2 21.7 5.3 7.7 82.7 11.04 1825.22

6月 19日 124.8 19.4 5 7.4 58.8 11.55 1678.44

6月 29日 86.9 16.2 4 7.6 41.4 10.83 1127.65

7月 9日 -- -- -- -- -- -- --

7月 19日 -- -- -- -- -- -- --

3、播种量

在生产调研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应根据土壤肥力和品

种特性合理调整播种量，适宜的红小豆品种辽红小豆2号的一般

人工播种量为30 kg/hm2～45 kg/hm2。

2012年～2013年，对不同种植密度和种衣剂处理对红小豆生

长和生理特性的影响开展了相关试验，从 10 万株/hm2（20 cm 株

距）、15 万株/hm2（15 cm 株距）、20 万株/hm2（10 cm 株距）

不同密度试验的结果表明：综合来看，10万株/hm2～15 万株/hm2



- 15 -

的种植密度对红小豆的产量构成比较理想，产量可以达到 1400

kg/hm2以上，即在6667株/667m2 ~10000株/667m2 这一区间产量可

保持在较高水平。

表 4 不同密度下红小豆产量相关性状表

品种 密度 种衣剂 株高/cm
单株荚

数/个

单荚粒

数/个

百粒

重/g

单株产

量/g

折合公顷

产量/kg

辽引红小豆4号 10万株·hm-2 EM菌 149.2 50.0 9.0 14.4 12.1 1250.2

辽引红小豆 4号 10万株·hm-2
6.25%亮盾-精甲·咯

菌腈种衣剂
131.7 51.5 8.7 14.5 13.8 1284.3

辽引红小豆 4号 10万株·hm-2 多克福 116.3 46.0 8.6 13.2 12.0 1186.0

辽引红小豆 4号 15万株·hm-2 EM菌 145.1 34.3 7.3 13.6 10.2 1350.3

辽引红小豆 4号 15万株·hm-2
6.25%亮盾-精甲·咯

菌腈种衣剂
152.2 24.6 8.3 12.8 11.1 1400.3

辽引红小豆 4号 15万株·hm-2 多克福 113.5 23.3 6.7 11.7 10.7 1234.3

辽引红小豆 4号 20万株·hm-2 EM菌 155.4 39.6 7.3 12.6 9.8 1283.8

辽引红小豆 4号 20万株·hm-2
6.25%亮盾-精甲·咯

菌腈种衣剂
145.3 33.4 8.3 12.8 10.4 1300.2

辽引红小豆 4号 20万株·hm-2 多克福 125.1 26.0 7.3 12.0 8.7 1187.1

4、种肥

由于红小豆根系与根瘤菌共生，根瘤量较大，能够利用光合

产物通过根瘤菌进行固氮，经过试验发现：与其他作物相比，红

小豆在氮肥的使用上要少得多。根据2011年～2012年两年对红小

豆NPK施肥技术的研究试验结果表明，NPK合理施肥量和最佳比

例为每公顷施入N 69.75 kg、P2O5 35.40 kg、K2O 82.05 kg，NPK

的施入比例为1:0.51:1.18。经过2013年～2014年的NPK配比施肥

试验示范确定了最佳的施肥方案，即在中低产田种植红小豆的合

理施肥量为磷酸二铵150 kg/hm2～250 kg/hm2，硫酸钾50 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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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kg/hm2，尿素30 kg/hm2～50 kg/hm2。

5、追肥

在分枝期至开花前期，根据红小豆田间长势进行追肥，一般

叶面喷施0.4%的磷酸二氢钾和含有镁、铁、锌、钼、硼等元素的

微肥水溶液，喷施用量为500 kg/hm2～1000 kg/hm2叶面肥水溶液

1 次～ 2 次，增产效果较明显。在红小豆始花期，如果长势较

弱，应结合封垄进行追肥，施肥量尿素 150 kg/hm2。

6、浇水与排涝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生产条件略有改动，汛期应及时排涝，

浇水水质应按照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执行。

7、病虫害防治

经过多年调查发现，辽宁省红小豆病害主要包括根腐病、病

毒病、枯萎病等，主要害虫有蛴螬、地老虎、蚜虫、豆荚螟等。

红小豆病虫害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绿色防

控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综合运用农业、物理、生态、生

物等防治措施，合理使用药剂防治。使用药剂防治时，应符合

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

根据试验和生产调查结果，农业防治应该冬前耕翻土地，使

土壤疏松，不利于幼虫或虫卵以及病原菌越冬；选用抗病和抗虫

品种；与禾本科等非豆科作物合理轮作；合理使用化肥、增施有

机肥和磷钾肥；加强田间管理，培育壮苗；加强中耕除草，及时

去除病株和杂草中携带的虫卵。物理和生物防治，应根据害虫的

生物学特性，采取灯光、色板、性诱剂、人工捕捉、防虫网、害

虫天敌等方法诱杀害虫。药剂防控上，要注意红小豆病虫害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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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预防与控制，病虫害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时，可合理轮换使用农

药。农药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

且严格控制农药安全间隔期，避免农药残留。

田间病虫害调查 使用诱杀灯、喷施化学药剂防治豆荚螟

（三）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情况

（略）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预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验证方法采用生产实际检验的方式，2012 年～2018 年在辽

宁省阜蒙县旧庙镇梁南村、代海村、彰武县兴隆堡镇团结屯、建

平县黑水科技示范基地、喀左县公营子镇、水泉镇设红小豆生产

试验示范基地和核心示范区，累计推广种植 60 余万亩。按照红

小豆绿色生产技术规程进行生产田间管理，标准化生产，并跟踪

生产过程，分别在红小豆苗期、开花期和成熟期进行实地考察、

调研，成熟期测产。经 2012年～2018年初步的验证结果表明，

按照本规程生产的红小豆平均产量达到 2250 kg/hm2，比当地一

般增产 10%以上；生产投入节省 12%以上。增加产量 225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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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经济效益 4500元/hm2（按每公斤 20元计算）；节省成本 750

元/hm2。

社会效益：发展红小豆生产是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之

一。制定红小豆绿色生产技术规程可确保红小豆在生产、应用过

程中实现最大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推动辽宁省红小豆产业的发展。

生态效益：红小豆生育期短，还具有根瘤菌固氮作用，可以

改良土壤通透性、提高土壤肥力，节省水、肥资源，促进轮作，

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使农业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良

好的生态效益。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的关系

（一）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

（二）本文件的执行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4404.2 《粮

食作物种子 第 2部分：豆类》和 NY/T 599 《红小豆》的规定。

（三）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开展的《红小豆绿色

生产技术规程》的试验数据、田间试验结果和实验室实验分析得

出的实验数据和生产调研结果，作为编制依据。

五、征求意见和分歧处理情况，应说明未采纳意见依据以及

同意见提出人的沟通反馈情况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征求意见过程中遵循民主性、

代表性的原则，广泛征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河北

省张家口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吉林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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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学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沈阳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山西省农

业科学院高寒区作物研究所、河南省南阳市农业科学院、黑龙江

省农业科学院齐齐哈尔分院、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陕西省

榆林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河北省农林科

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凌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从事食用豆研

究单位的 15位专家的意见。共计发出征求意见表 15份，收回 15

份，专家提出相应修改意见 59条，采纳 56条，未采纳 3条。由

于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已与小豆生产有关的科研、教学、植保

病害、推广和生产等方面的专家、管理人员进行充分沟通，是在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未产生分歧意见。

六、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一）技术措施

要求红小豆生产单位和种植大户的技术人员熟练掌握红小

豆的栽培技术，熟悉相关术语。根据当地生产实际情况，认真贯

彻执行《红小豆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以保证生产的安全和顺利

进行，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二）管理措施

遵循选择适合本地条件的最佳、优质、抗病品种的原则，因

地制宜，在现有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在生

产过程中严格遵循本文件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病虫害防治上，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

防治，科学合理地使用化学防治。在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投

入品管理上，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特别是化学药剂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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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要符合 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且严格控制农

药安全间隔期，避免农药残留。

七、拟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的须写明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

无。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年 2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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